承诺函
浙江省中医院：
我单位将严格遵守国家法规和浙江省中医院纪律要求，并郑重承诺：
1.所供产品价格不高于最近期阳光采购最低成交价及省内其他医院最低供货价。
2.对于在浙江省中医院供货的产品，提供产品授权、产品及公司证照、价格依据等均真实有效。
3.所报价格已包括材料费、运费、培训费等费用。
4.遇政策性物价调整（如集中采购）或整个国内耗材价格调整，予以相应调整，调整后的价格参照集中采购价，或不高于原在供价。
5.如遇上级部门统一招标，如未列入中标目录，须更换为中标产品，协议相应终止。
6.如违反上述条款，一经查实，愿终止合同（协议），且贵院可在全省最低价基础上下降10%进行付款。
7.如发现提供资料、证件等存在虚假信息，提供产品为假冒产品等行为，我司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章）：
           供应商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